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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逐點說明 
 

規 定 說 明 

一、為實施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以維護

公務人員身心健康，特依公務人員安全

及衛生防護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一、按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前

項一般健康檢查之對象、項目、方法、

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之環境，由公務人

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會同衛生、環保等

相關機關認定之。」 

二、明定本要點之訂定目的。 

二、一般健康檢查依本要點規定實施之。但

各機關現有規定優於本要點者，從其規

定。 

按公務人員為國家推動政策之重要人力資

源，各機關自得依其財政狀況，自行訂定加

強保障所屬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項目及

次數等規定。爰參酌現行公務人員一般健康

檢查相關規定，明定一般健康檢查依本要點

實施之，但各機關現有規定優於本要點者，

從其規定，俾兼顧各機關實施公務人員一般

健康檢查之現況。 

三、一般健康檢查適用對象為本辦法第二條

規定之人員，並依職務及年齡，區分如

下︰ 

（一）中央三級機關（構）以上正副首

長、司處長或相當等級以上主管人

員；直轄市、縣（市）一級機關首

長或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 

（二）直轄市、縣（市）一級機關副首長

或一級單位副主管、二級機關首

長、各區區長。 

（三）前二款以外，適用本辦法之四十歲

以上人員。 

（四）第一款及第二款以外，適用本辦

法，且從事重複性、輪班、夜間、

長時間工作等有危害安全及衛生

顧慮工作之未滿四十歲人員。 

前項第三款之四十歲以上人員，指前一

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滿四十歲者。 

一、為增進全體公務人員健康，擴大健康檢

查實施對象，保障其權益。爰於第一項

明定本要點之適用對象，並依職務、年

齡及工作性質，區分為四類人員，俾利

醫療資源之妥適運用，以及減輕國家財

政之負擔。 

二、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稱直轄市、縣

（市）人員，除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之公務人員外，尚包括直轄市議

會、縣（市）議會之公務人員。 

三、鑑於從事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

未滿四十歲人員，其健康受危害之風險

程度相對較高，有必要予以納入一般健

康檢查之適用對象；同時，亦應考量國

家財政負擔，限縮其實施範圍。爰於第

一項第四款明定從事重複性、輪班、夜

間、長時間工作等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

慮工作之未滿四十歲人員，為一般健康

檢查之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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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利各機關預算之編列與執行，並避免

發生四十歲應如何認定之疑義，爰於第

二項明定四十歲以上人員，指前一年度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滿四十歲之公務

人員。 

五、相關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

查；對在職勞工應施行下列健康檢查：

一、一般健康檢查。二、從事特別危害

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三、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為特定對象及特定項目

之健康檢查。」 

四、一般健康檢查之檢查項目，各機關得按

適用對象之性別、職務或年齡，並參考

附表訂定之。 

   一般健康檢查之實施次數，依下列規定︰ 

（一）前點第一項第一款人員︰每年實

施一次。 

（二）前點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人

員︰每二年實施一次。 

（三）前點第一項第四款人員︰每三年

實施一次。 

前點第一項第四款人員，必要時，得增

加一般健康檢查之檢查項目。 

各機關辦理一般健康檢查時，得配合成

人預防保健服務辦理之。 

一、 配合第三點第一項關於一般健康檢查之

適用對象，依職務、年齡及工作性質區

分為四類之規定，並參酌衛生福利部訂

定之「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

注意事項」之成人預防保健「健康加值」

方案，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規定，均依年齡而定有不同之

檢查項目。同時考量各機關財政狀況。

爰於第一項明定一般健康檢查之檢查項

目，各機關得按適用對象之性別、職務

或年齡，並參考附表訂定之。 

二、 考量國家財政負擔、各類職務人員之年

齡、個人體質、所擔負工作之職責程度

及其危害性差異等因素，於第二項明定

第三點第一項所定四類人員實施健康檢

查之年限及次數。又依本要點第二點之

規定，各機關（構）如有優於本要點之

規定者，仍可依其規定辦理。 

三、 第一項附表所定一般健康檢查項目，係

適用於執行一般性職（勤）務之公務人

員，對於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從事

重複性、輪班、夜間、長時間工作等有

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未滿四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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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如有不足，必要時，得增加檢查

項目，以符實需，爰於第三項明定之。 

四、 另為減輕國家財政負擔，避免醫療資源

浪費，於第四項明定各機關辦理公務人

員之一般健康檢查時，得配合成人預防

保健服務辦理之。 

五、 相關規定及函釋︰ 

（一）衛生福利部訂定之「醫事服務機構

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之成

人預防保健「健康加值」方案。 

（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雇主對在職勞工，應依

下列規定，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

查：一、年滿六十五歲者，每年檢

查一次。二、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

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次。三、未

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 

（三）行政院九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院

授人給字第○九五○○六一九二

○號函，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八十

九年十一月九日八九台院人政給

字第二一一一三○號函： 

有關自九十年一月一日起擴大辦

理公務人員健康檢查一案，規定︰

「一、檢查對象︰中央各機關編制

內四十歲以上之公務人員。二、檢

查項目：包括血液檢查、梅毒血清

檢查等項目……。各機關得在上述

檢查項目內就公務人員個人體

質、年齡等視情況酌作篩選。……」 

五、一般健康檢查，應於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評鑑為合格之醫療機構實施之。 

一、參酌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醫療機構

認可及管理辦法相關規定，並兼顧公務

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實施品質及其便利

性，明定一般健康檢查，應於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評鑑為合格之醫療機構實施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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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規定︰ 

（一）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醫療機

構認可及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

「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為辦理

勞工一般體格及健康檢查之認可

醫療機構：一、為全民健康保險特

約醫療機構。二、自備辦理勞工健

康保護規則規定之一般體格及健

康檢查項目之檢驗（查）設備及合

格 X 光機。三、聘有醫師二名以

上、醫事放射師（士）、醫事檢驗

師（生）及護理人員。四、二年內

未經撤銷或廢止認可。」 

（二）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三條第一項

序文規定︰「被保險人發生傷害事

故或罹患疾病，經醫治終止後，身

體仍遺留無法改善之障礙，而符合

殘廢標準，並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評鑑合格之醫院鑑定為永久殘廢

者，按其確定成殘日當月往前推算

六個月之保險俸（薪）額之平均

數，依下列規定核給殘廢給付。」 

（三）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

給辦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慰問

金之申請程序及核定權責如下：

一、申請程序：（一）公務人員因

公受傷者，應檢具公務人員因公受

傷慰問金申請表一式一份，詳述事

件發生經過，並檢附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診斷證

明書（含住院或接受治療原因），

向其服務機關學校申請核定後發

給。但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六

目申請受傷慰問金之人員及澎

湖、金門、馬祖等離島地區公務人

員，得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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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出具含住院或接受治療原因之

診斷證明書為之。」 

六、公務人員實施一般健康檢查時，各機關

得依其檢附之證明文件，覈實給予公

假，最高給予二日。 

一、按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四條規定之公假

事由，雖未包括實施一般健康檢查，惟

為鼓勵公務人員踴躍實施一般健康檢

查，維護其身心健康，提升公務品質，

爰明定公務人員實施一般健康檢查時，

各機關得依其檢附之證明文件，覈實給

予公假；並得視實際需要，最高給予二

日。 

二、相關規定及函釋︰ 

（一）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四條規定︰

「公務人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

者，給予公假。其期間由機關視實

際需要定之：一、奉派參加政府召

集之集會。二、參加政府舉辦與職

務有關之考試，經機關長官核准

者。三、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四、

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投票。

五、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

危險以致傷病，必須休養或療治，

其期間在二年以內者。六、奉派或

奉准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訓練進

修，其期間在一年以內者。但公務

人員訓練進修法規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七、奉派考察或參加國際

會議。八、應國內外機關團體邀

請，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

或活動，或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

證、答辯，經機關長官核准者。九、

參加本機關舉辦之活動，經機關長

官核准者。十、因法定傳染病經各

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隔離

者。但因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而罹

病者，不在此限。十一、依考試院

訂定之激勵法規規定給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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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一○三年一

月十六日總處給字第一○三○○

二○七五二一號函： 

有關辦理一○三年度行政院及所

屬二級機關正副首長及司處長以

上主管人員全身健康檢查，說明

七、規定︰「實際參加健康檢查人

員得以公假登記，並得視實際需

要，最高以二天為限。」 

（三）行政院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院授人給字第○九七○○二七五

九五號函： 

有關補充規定各機關公務人員自

費參加健康檢查給假事宜，說明

二、規定︰「……對於未滿四十歲

公務人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得

以每二年一次公假登記一天前往

受檢，並須受檢人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四）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八十九年十

一月九日八九台院人政給字第二

一一一三○號函，有關自九十年一

月一日擴大辦理公務人員健康檢

查一案，規定︰「一、檢查對象︰

中央各機關編制內四十歲以上之

公務人員……五、實際參加健康檢

查人員，得以公假登記，並以一天

為限。……」 

（五）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

人員健康檢查補助原則六、規定︰

「依本原則參加健康檢查人員，檢

查當日得覈實以公假登記，……受

檢人員有住院事實者，以二天為

限。」 

七、一般健康檢查之經費，在各機關年度預算

內支應。 

一、本辦法第三十一條已規定︰「機關提供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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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後，應於實施

當年度申請檢查費用之補助。如於申請檢

查費用補助前，調任其他機關（構）者，

其檢查費用仍由原任職機關（構）補助。 

所需經費，在各機關預算內支應。」而

實施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係為落實

公務人員健康防護事項，所需經費自亦

應由各機關支應，爰於第一項明定一般

健康檢查之經費在各機關年度預算內支

應。 

二、為解決公務人員於原任職機關（構）實

施一般健康檢查後，在申請檢查經費補

助前，調任他機關（構），其經費核銷問

題，爰於第二項明定，公務人員應於實

施一般健康檢查之當年度，申請檢查費

用之補助。如於申請前調任其他機關

（構）者，其檢查費用仍由原任職機關

（構）補助。 

八、本辦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人員，

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得由各機關比照本

要點規定辦理之。 

為保障本要點第三點規定以外人員之權益，

明定本辦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所定比照適用

本辦法之人員︰政務人員、民選公職人員、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任用非屬本辦法第二條

規定之教育人員、其他於各級政府機關、公

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

人員及軍職人員，如有實施一般健康檢查之

需要，得由各機關比照本要點規定辦理之。 

 

 


